
單位：金額(千元)
表6-3-0(102年度)綜稅所得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製表日期：105年01月11日

平均稅率 有效稅率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稅後所得

金額 金額 金額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199113 1.49 0.07 99.93 5.00 0.073167759212216386 158337 212058049

第2分位 1199113 13.42 0.67 99.33 5.00 0.6762916518468982394 3145549 465836846

第3分位 1199113 23.04 1.15 98.85 5.00 1.15164328414713352544 8217091 705135453

第4分位 1199113 32.17 1.76 98.24 5.48 1.763577416471112063732 19608051 1092455681

第5分位 1199113 62.17 9.12 90.88 14.67 9.1217271531672778276265 253371724 2524904541

合      計 5995565 43.81 5.38 94.62 12.29 5.3823153075055284891321 284500752 5000390570

一、說明：（一）各項金額百分比是指該項金額與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值。
　　　　　（二）核定所得淨額係由該戶核定所得總額扣除各項免稅額暨扣除額後求得。
　　　　　（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


